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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專利師職前訓練試題 
 

考試時間：2 小時 

 

甲、測驗題：（50 分）  

（一）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

該題不予計分。 

（二）共 25 題，每題 2 分，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試卷上作答，於本

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專利法修正案 100年 12月 21日經總統令修正公布，預定 102年 1月 1日施 

行，以下就修正內容之敘述，何者正確？ 

A、為鼓勵創新、保護研發之成果，增訂申請人得以非因故意遲誤提起再審 

查之法定期間為由，申請回復提起再審查之救濟權。 

B、自 1980年代起，政府即將生物科技列為重點發展項目，並逐年擴大研發

投入，相關的基因改造科技研發與應用活動，已展開多年，為促進國內

生技產業之發展，爰全面開放動植物專利。 

C、申請人於初審核准審定後尚未公告前，如發現其發明內容有分割之必要，

為使申請人有提出分割之機會，增訂申請人於初審核准審定後得提出分

割申請之規定，即放寬申請分割時點之限制。 

D、申請人主張國際優先權者，應於申請專利同時聲明在外國之申請日、申

請案號及受理該申請之國家，未聲明該等事項者，視為未主張優先權。 

 

2、按專利權期間延長制度之立法目的，係為彌補專利權人就其專利頇經法定審

查取得上市許可證始得實施專利之損失。以下就專利權延長規定之敘述，依

新專利法規定，何者不正確？ 

A、專利權人得申請延長專利權期間之次數，僅限一次。因此，若一發明專

利案核准延長專利權期間，即不得就同一發明專利案再次申請延長專利

權期間。 

B、專利權人就一許可證僅得申請延長專利權期間一次，若一許可證曾經據

以申請延長專利權期間，專利權人不得再次以同一許可申請延長同一案

或其他案之專利權期間。 

C、現行條文就彌補專利權人無法實現專利權之損失，設有最低門檻之限制，

亦即限於專利案公告後至取得許可證需時二年以上。惟就專利權之保護

而言，縱無法實施之期間未超過二年，仍屬專利權保護期間之喪失，因

此，將二年修正為一年。 

D、醫藥品、農藥品或其製造方法發明專利，申請延長專利權期間，所稱「醫

藥品」限於增進人類健康與福祉之醫藥品，不包括動物用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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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下就專利權效力所不及之敘述，依新專利法規定，何者不正確？ 

A、發明專利權效力是保護專利權人在產業上利用其發明之權利，他人自行

利用發明，且非以商業為目的之未公開行為，應非專利權效力之範圍。 

B、專利權之效力，不及於原專利權消滅後至准予回復專利權之前，以善意

實施該專利權或已完成必頇之準備之第三人。 

C、非專利申請權人所得專利權，因專利權人舉發而撤銷時，其被授權人在

舉發前，以善意在國內實施或已完成必頇之準備者，專利權效力所不及。 

D、按權利耗盡原則究採國際耗盡或國內耗盡原則，本屬立法政策，本次修

正明確採國內耗盡原則。 

 

4、以下就專利舉發之敘述，依新專利法規定，何者不正確？ 

A、舉發後，不得為舉發聲明之變更或追加，以確定舉發範圍，俾使雙方攻

擊防禦爭點集中，並利於審查程序之進行。但經被舉發人同意者，不在

此限。 

B、按專利權之撤銷，應係以提起舉發，由兩造當事人進行攻擊防禦為原則，

不應由專利專責機關發動，因此，廢除依職權審查之制度。惟增訂依職

權探知制度，明定專利專責機關在舉發範圍內，得依職權審查舉發人未

提出之理由及證據等規定，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可資補充舉發案當

事人主張之不足。 

C、申請專利範圍有複數請求項者，可就部分請求項提起舉發。專利專責機

關進行舉發審查時，將就該部分請求項逐項進行審查。 

D、核准發明專利權之要件係依核准審定時之規定辦理，其有無得提起舉發

之情事，自應依審定時之規定辦理，惟因分割、改請或更正超出申請時

所揭露之範圍，或更正實質擴大或變更公告時之專利權範圍者，因該等

事由均屬本質事項，因此，本次修正明定，依舉發時之規定。 

 

5、任何法律案修正施行，皆有過渡時期如何適用法令問題，尤其，專利法內容

既有程序又有實體規定，不論專利專責機關、申請人或專利師不能不注意。

新專利法專利專責機關已規劃預定 102年 1月 1日施行，以下就施行後，新

舊法適用問題之敘述，何者正確？ 

A、本次修正增訂多項規定，包括優惠期之事由擴及進步性、增訂同一人、

同日就相同技術申請發明及新型之規定、有關修正之規定或新型之修正

不得明顯超出等事項，於本法修正施行後尚未審定之申請案，符合各該

規定之要件者，均應適用新法。 

B、本法修正施行前專利權已自始不存在或已當然消滅者，如符合新法各該

規定復權之要件者，申請人均得依新法申請復權。 

C、本次修正放寬主張國內優先權之要件，於先申請案為發明案或新型案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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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申請案提出申請時未逾十二個月，縱先申請案已經審定或處分准予專

利，但尚未公告，或其不予專利審定或處分之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均

可主張之，惟該規定對於施行前已審定或處分的案件不適用，換言之，

本法修正施行前，先申請案已核准審定或處分縱尚未公告，或不予專利

之審定或處分尚未確定，本法修正施行後，先申請案仍不得被據以主張

國內優先權。 

D、新式樣專利申請案，於本法修正施行前提出物品之部分設計，其創作本

質實為物品之部分設計，但於本法修正施行前並無申請之依據，爰明定

本法修正施行前已提出之新式樣專利申請案，修正施行後尚未審定者，

得於修正施行後四個月內申請改為部分設計專利申請案。 

 

6、下列有關專利申請人之敘述，何者正確？ 

A、申請人為未成年人者，應加列其法定代理人並簽章。 

B、政府機關應以國有財產局為申請人，國有財產局長為代表人。 

C、經認許之外國公司在台分公司提出專利申請時，得以該外國分公司名義

為申請人。 

D、公立學校或公營造物非自然人或法人，實務上不得作為申請人。 

 

7、下列有關申請權證明文件之敘述，何者不正確？ 

A、發明人有 2人以上，且各將其申請權分別讓與不同人，應檢附申請權分

別讓與同意書。 

B、不論申請人與發明人是否相同，均應檢附申請權證明文件。 

C、申請人無法取得發明人出具之申請權證明文件時，得以檢附切結書或相

關證明文件代之。 

D、因受讓而取得申請權者，應檢附受讓專利申請權之契約書或讓與人出具

之證明文件。 

 

8、下列有關專利申請人與申請日之關係，何者不正確？ 

A、發明人甲、申請人 A，嗣後檢送申請權證明書為甲讓與 B，主張申請人為

B，申請日不受影響。 

B、發明人甲、申請人 A，嗣後檢送申請權證明書，為乙讓與 B，主張發明人

與申請人皆誤繕，請求更正發明人及申請人，申請日以確立 B為申請人

之日為準。 

C、發明人 A、申請人 A，嗣後檢送申請權證明書為 A讓與 B，並辦理讓與登

記，申請日不受影響。 

D、申請書載明發明人甲、申請人載明「容後補呈」，嗣後檢送申請權證明書

為甲讓與 A，主張申請人為 A，申請日以確立 A為申請人之日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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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多項附屬項之記載，依專利法施行細則第 18條規定，下列何者不正確？ 

A、不得直接依附於多項附屬項。 

B、不得間接依附於多項附屬項。 

C、不得採非選擇式之寫法。 

D、不得採選擇式之寫法。 

 

10、下列何者非屬專利申請案不具新穎性之態樣？ 

A、與引證完成相同者。 

B、與引證僅為文字記載之差異，實質上為其直接且無歧異得知者。 

C、引證為上位技術而申請案為其下位技術者。 

D、引證為下位技術而申請案為其上位技術者。 

 

11、產業利用性與揭露要件比較，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產業利用性門檻較低，揭露要件門檻較高。 

B、先判斷產業利用性後，再判斷揭露要件。 

C、產業利用性門檻較高，揭露要件門檻較低。 

D、若發明本質上無法製造，應屬於產業利用性之問題。 

 

12、下列何者非屬專利法定不予發明專利之標的？ 

A、違反公序良俗之發明。 

B、動物或植物之發明。 

C、醫療方法之發明。 

D、新用途之發明。 

 

13、審查專利說明書之發明是否可據以實施時，係依據下列何者判斷之？ 

A、發明說明。 

B、申請專利範圍。 

C、摘要。 

D、發明名稱。 

 

14、下列有關判斷新型專利申請案是否滿足形式要件之敘述，何者最正確？ 

（1）應判斷新型說明是否明確且充分揭露。 

（2）應判斷說明書及圖式是否已揭露必要事項，且其揭露有無明顯不清楚之

情事。 

（3）應判斷是否符合單一性。 

（4）無頇判斷申請專利範圍是否為新型說明及圖式所支持。 

A、（1）（2）。 

B、（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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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3）。 

D、（2）（3）（4）。 

 

15、下列有關新型專利之標的之敘述，何者不正確？ 

A、「溫度計」因包含不具確定形狀之感熱物質，非屬新型專利之標的。 

B、由碳粉、燃料及氧化劑混合而成的粉粒狀物，因屬無確定形狀之物質 

，非屬新型專利之標的。 

C、以冰塊製作的冰杯。 

D、物品之滲碳層。 

 

16、新型專利說明書及圖式是否揭露必要事項或其揭露是否明顯不清楚，主要

依據申請專利範圍各獨立項判斷之，其順序如下：  

(1)各獨立項是否記載必要之構件及其連結關係。 

(2)新型說明及圖式中是否記載前述構件及連結關係。 

(3)申請專利範圍所敘述之形狀、構造或裝置和新型說明及圖式中之記載是

否有明顯矛盾之處。 

下列何種情況可通過此款之形式審查？ 

A、當(1)之判斷為「是」，而 (2)、(3)之判斷為「否」時。 

B、當(1) 、(3)之判斷為「是」，而 (2)之判斷為「否」時。 

C、當(1)、(2)之判斷為「是」，而(3)之判斷為「否」時。 

D、當(1)、(3)之判斷為「是」，而(2)之判斷為「否」時。 

 

17、下列有關專利專責機關製作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之敘述，何者正確？ 

A、新型專利技術報告，無頇由專利審查人員具名。 

B、有非專利權人為商業上之實施，專利專責機關應於 1年內完成新型專利

技術報告。 

C、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之申請於新型專利權當然消滅後，即無頇製作。 

D、任何人就「申請前已見於刊物或已公開使用者」之情事，向專利專責機

關所為之新型專利技術報告申請，不得撤回。 

 

18、下列有關專利專責機關製作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之敘述，何者正確？ 

A、新型專利經核准處分，並由申請人繳交證書費及第 1年專利年費後，專

利專責機關除受理外，亦可即時辦理比對製作。 

B、新型專利權業經撤銷確定者，其技術報告申請將不予受理。 

C、新型專利權業經審定舉發成立，處於行政救濟階段，可不受理其新型專

利技術報告之申請。 

D、申請人為非專利權人者，亦可適用「…申請新型專利技術報告，如敘明

有非專利權人為商業上之實施，並檢附有關證明文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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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依專利法施行細則修正案中規定，設計專利之圖式中，對於主張設計之部

分與不主張設計之部分，應以何方式呈現？ 

A、主張設計之部分以粗實線表示，不主張設計之部分以細實線表示。 

B、主張設計之部分以實線表示，不主張設計之部分以虛線表示。 

C、主張設計之部分以粗虛線表示，不主張設計之部分以細虛線表示。 

D、以上皆非。 

 

20、於新式樣專利實體要件審查中，有關申請專利之新式樣與先前技藝所揭露

者間，下列何種態樣，即屬不具新穎性，下列何者最正確？ 

A、相同外觀應用於近似物品。 

B、近似外觀應用於相同物品。 

C、近似外觀應用於近似物品。 

D、以上皆是。 

 

21、於新式樣專利實體要件審查中，下列何者為判斷創作性的基本原則？ 

A、以容易引起普通消費者注意的特徵部位。 

B、肉眼觀察比對。 

C、置換、組合。 

D、視覺正面。 

 

22、下列何者非屬發明專利權人得申請更正專利說明書之事項？ 

A、申請專利範圍之減縮。 

B、誤記事項之訂正。 

C、不明瞭記載之釋明。 

D、實施例之補充。 

 

23、下列何者舉發事由，其舉發者必頇限於利害關係人？ 

A、發明違反產業利用性、新穎性、進步性等發明專利基本三要件。 

B、專利權人為非專利申請權人者。 

C、發明違反先申請原則。 

D、專利權人所屬國家對中華民國國民申請專利不予受理者。 

 

24、舉發案經審查不成立者，若有一事不再理之情形，任何人不得再為舉發，

其中一事不再理係指？ 

A、同一事實及不同證據。 

B、同一事實及同一證據。 

C、不同事實及不同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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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不同事實及同一證據。 

 

25、關於舉發理由或爭點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舉發理由所主張之事由(例如專利要件之新穎性、進步性)雖不同，但請

求項與證據相同，則構成相同爭點。 

B、舉發理由所主張之證據雖不同(包含不同證據組合)，但事由與請求項相

同，則構成相同的爭點。 

C、舉發理由所主張之請求項雖不同，但事由與證據相同，則構成相同爭點。 

D、舉發理由應載明所主張之法條依據(舉發事由)、具體事實及各具體事實

與證據間之關係，其中具體事實及各具體事實與證據間之關係不得雜亂

無章、含糊籠統或空泛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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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申論題：（50 分） 

（一）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

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二）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一、請依據下列所提供案例及先前技術，判斷該案例專利性是否有效，並敘明 

    理由。 

   〔Claim1〕 

    一種滑雪杖，包括其一端附近安裝有一字形的握把，握把與中央附近桿軸 

    線成 45至 90度的夾角，使得滑雪者握滑雪杖時更容易支撐滑雪者的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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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技術〕 

       滑雪杖握把與長柄端部略呈Ｔ字形，握把插入裝於垂直部的一端，握把

上有環狀帶，當滑雪者用桿支撐而躍起於空中時，此種略呈Ｔ字形的構造

可使滑雪者容易握住水帄部而展現各種演技。 

 

 

 

 

 

 

 

 

 

 

 

 

 

 

 

 

 

 

二、某甲欲舉發系爭專利，其提出舉發證據 1~5，請依下列說明，試擬該舉發合 

    理可能之爭點，並說明理由。 

    說明： 

    1.系爭專利申請日 95 年 6 月 1 日，優先權日 94 年 6 月 25 日 

     系爭專利請求項：1=A+B； 

                     2=如請求項 1 所述之…，其中 B 為 b 

                     3=如請求項 2 所述之…，其更附加有 C 

    2.證據 1=A+b(申請日 94 年 1 月 1 日，公開日 95 年 5 月 11 日) 

      證據 2=A+B(申請日 92 年 8 月 13 日，公開日 93 年 12 月 21 日) 

      證據 3=a(申請日 91 年 7 月 1 日，公告日 94 年 4 月 21 日) 

      證據 4=A+C(申請日 93 年 2 月 5 日，公開日 94 年 6 月 21 日) 

      證據 5=b(申請日 91 年 4 月 16 日，公告日 94 年 3 月 1 日) 

    3.系爭專利曾經被舉發而不成立確定，該舉發係以證據 4 及證據 5 之組合 

      主張系爭專利請求項 1~3 不具進步性。 

 


